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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庄中心学校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为了切实做好我校地质灾害的应急工作。针对本校所处的地理位置，分析、排查可能发生的突发性地质灾害隐患。坚持以人为本、群测群防、分工负责、因地制宜的原则。建立健全职责明确、运转有序、反应迅速、处置有力的学校防灾抗灾应急体系。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维护学校及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根据《国务院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结合本校实际，特制定本应急预案。
一、适应范围
徐家庄中心学校因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或者可能引发的危及师生生命和学校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地质灾害，适用本预案。
二、工作机构及职责
1、成立徐家庄中心学校地质灾害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傅怀佳
副组长：孙欣  左效平 周新丰
成  员：董学敏  崔宝成  刘成波 宋志恒 黄平吉 
应急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地质灾害应急事件工作的组织、指挥、协调和处置。组长傅怀佳任总指挥，负责地质灾害应急事件工作的总体部署。副组长孙欣负责地质灾害易发地段的监测和巡查工作，分析、排查可能发生的突发性地质灾害隐患，及时掌握地质灾害动态信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负责救护、疏散、抢险、排险等日常应急事务的现场指挥。其他组员负责向全体师生及家长公布本预案并做好相关安全教育，组织学校各应急工作小组开展救护、疏散、抢险、排险等日常应急事务。领导小组成员中的负责向师生及家长公布本校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并做好相关安全教育，组织本年级或者科室各应急工作小组开展巡查、救护、疏散、抢险、排险等日常应急事务。
2．成立学校地质灾害应急工作小组。
1）巡查小组组长：孙欣。
成员：刘成波  翟奉德    李家庆  公波  
负责做好学校及周边地质灾害危险地带的巡查，发现险情立即启动预案并及时上报。
2）救护组组长：宋志恒。
成员：崔峰  李军东  孙智亮 
负责对突发性地质灾害事件中受伤师生进行救护、处理和包扎伤口，做好及时送医院治疗的准备工作。
3）疏散组组长：周新丰  
成员：各班班主任及发生灾害时各年级上课老师。
若发生地质灾害突发事件，负责立即组织全校师生有序的疏散到安全区域，保护师生的人身安全。
4）通讯联络组长：傅怀佳。负责向学校指挥部及学区、县教体局地质灾害防治领导机构报告相关动态信息，若地质灾害突发事件发生，负责立即电话报告学区、县教育局及上级有关部门，以最快速度得到上级的指示。在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协调各职能组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5）后勤保障组组长：刘成波  
成员： 崔现恒  孙华山  孙启太 各班班主任
若地质灾害突发事件发生，负责应急物资准备与供给。
6）安全教育组组长：黄平吉  
成员：各班班主任。
做好日常地质灾害专题安全教育工作。
三、工作要求
1、全体工作人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的指挥和工作安排，不得推诿延误工作。
2、共产党员应身先士卒，勇挑重担，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急师生之所急，忧师生之所忧，团结协作，同舟共济，战胜灾情。
3、各职能小组应全力配合学校及相关部门做好抢险救灾和善后处理等各项工作，做到尽职尽责，同时应注意自身的安全防护工作，加强自我保护措施，确保人身安全。
4、监测、巡查要求：旱季每月监测、巡查一次。汛期4月1日—10月15日每15天测量、巡查一次，若发现监测地质灾害点有异常变化和暴雨天气前后，应加密观测次数，每日观测次数不少于3次；易发地质灾害地段巡查不少于2次，并通知受影响师生及村民加强观察、巡查，发现险情立即报告。监测、巡查必须做好数据记录、归档。
　　5、灾后处理。灾情发生后，学校应急工作组将与上级部门一道做好全体师生的思想工作，安定师生情绪，并妥善安置受灾师生，及时组织开展自救。
四、信息报告制度     
1、设立24小时应急值守电话，及时向教体局报告事故的准确信息，同时密切关注有关的信息动向。事故信息接报程序：教师、学生--值班负责人--校长--主管行政部门、家长、公安、应救等部门    
2、 事故发生后，向上级主管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报告信息留程：校长—学区—教育和体育局； 报告内容：事故发生时间、地点、种类以及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等情况。   
五、应急处置程序  
发生地质灾害事故应按以下步骤处置：
（一）地质灾害事件发生后，校应急处理领导小组及有关部门，负责组织对突发事件进行调查处理。通过对突发事件调查、现场勘验，采取控制措施等，对事件的危害程度做出初步评估。
（二）地质灾害事件发生后，在进行事件调查和现场处理的同时，学校应当在第一时间将地质灾害事件所致的伤亡人员送往就近医院或向120急救中心求助。受伤人员较多、情况比较复杂时，应同时向110求助。
（三）地质灾害事件发生后，地质灾害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应组织人员立即保护现场，采取疏散、隔离等措施，加强学生管理，并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确保学生心态和情绪稳定。
（四）地质灾害事件发生后，地质灾害事件应急处理工作领导小组根据需要，可以采取中止活动、疏散等措施，并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事件情况以及采取的应急措施。
（五）地质灾害事件发生后，在首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的情况下，应及时与涉及事件的学生家长、教师家属联系，告知事件原因、处理办法和可能的结果。   
六、后期处置，协同各部门采取措施恢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协同各主管部门处理善后工作，进行应急救援能力评估，重新修订应急预案。制定完善应急与演练的计划、方式和要求。   
七、责任与奖罚 ，地质灾害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实行责任追究制，强化工作责任制，强化行政负责制，各小组要明确职责责任，应熟悉相关业务情况，在事故处理中，要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对事故危害进行科学监测，制定科学救护措施，实施正确的处理办法，对事故情况进行调查处理。对于由于工作不力，措施不到位，没尽到责任而导致发生重大安全卫生事故或重大财产损失，形成一定影响的，要实行考核评优选先一票否决制，情节严重者将追究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